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 函
地址：90043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儲運路2-
37號之2
聯絡人：警員吳于瑄
聯絡電話：08-8782188
傳真：08-8781648
電子信箱：ta0698@ptpolice.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枋警偵字第11490039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1816C114900394200-1.pdf、376531816C114900394200-2.pdf)

主旨：為加強民眾反詐騙意識，請貴機關協助推播文化幣防詐騙

宣導文宣及圖卡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作業要點」規定，文化禮

金使用不得找零、轉售（含有價轉售、無償轉讓等）、收

購等，亦不得另再兌換成等值現金，青少年如遭查獲違反

前述規定，有可能會被取消領取資格，常見詐騙手法如

下：

(一)「約定時間遠端掃碼消費」：當收購者把青少年的文化

幣使用完後，並沒有提供現金給青少年，而是如同人間

蒸發般，讓青少年無法聯繫到，當青少年察覺不對勁則

為時已晚，被使用掉的文化幣早已無法追回。

(二)「代領文化幣」：收購者會請青少年提供個人資料，並

自行申請領取文化幣，完成領取並沒有匯款給青少年且

失去聯繫。更嚴重的是，部分青少年甚至在隔年想自己

領取文化幣時，發現文化幣早已被陌生人領走，且因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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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已外洩，可能面臨連年被冒領，以及衍伸身分被冒用

與其他詐騙的風險。

二、檢送文化禮金反詐騙宣導文宣及圖卡等資料各1份。

正本：屏東縣枋寮鄉公所、屏東縣枋寮鄉衛生所、屏東縣佳冬鄉公所、屏東縣佳冬鄉衛
生所、屏東縣春日鄉公所、屏東縣春日鄉衛生所、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屏東縣枋
山鄉衛生所、屏東縣獅子鄉公所、屏東縣獅子鄉衛生所、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
小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枋寮鄉枋寮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春日
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東海國民小學、屏東縣佳
冬鄉玉光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
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國立佳冬高
級農業職業學校、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屏
東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

副本：本分局偵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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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出售文化幣可能因個資外洩導致被詐騙利用！ 

 

文化部為鼓勵青少年進行文化體驗，自 112 年起發放文化禮

金。今（114）年 13~15 歲每人可領到 600 點文化幣、16~22 歲每

人可領到 1,200 點文化幣，1點 1元，在合作的藝文消費點使用。 

專屬 13-22 歲青少年的文化幣，每年都有新同學領取，同學

們在一開始，可能還不清楚文化幣可以拿去哪裡用，但在社群網

站上看到文化幣可以換成現金的訊息，這時候就會接觸到違法的

文化幣收購者，若不甚被吸引從事文化幣轉售，受詐騙、個人資

料外洩的風險就會因此增加。 

違法收購、轉售文化幣，最常見的手法是「約定時間遠端掃

碼消費」，當收購者把青少年的文化幣使用完後，並沒有提供現

金給青少年，而是如同人間蒸發般，讓青少年無法聯繫到，當青

少年察覺不對勁則為時已晚，被使用掉的文化幣早已無法追回。 

另一種常見的詐騙手法是「代領文化幣」，收購者會請青少年

提供個人資料，並自行申請領取文化幣，完成領取並沒有匯款給

青少年且失去聯繫。更嚴重的是，部分青少年甚至在隔年想自己

領取文化幣時，發現文化幣早已被陌生人領走，且因個資已外洩，

可能面臨連年被冒領，以及衍伸身分被冒用與其他詐騙的風險。 

此外，依據「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作業要點」規定，文

化禮金使用不得找零、轉售（含有價轉售、無償轉讓等）、收購

等，亦不得另再兌換成等值現金，青少年如遭查獲違反前述規定，

有可能會被取消領取資格，且已領取的文化幣也有會可能被追回，

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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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宣傳圖卡 

 



:::
  首頁   文化法規   行政規則   文創產業類

​
文創產業類

 

​​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9日文化部文創字第11120529942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文化部文創字第1122011626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文化部文創字第1122028105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文化部文創字第1122050816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文化部文創字第11320417832號令修正

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青年文化體驗計畫相關事宜，以培養藝文消

費人口，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一、

為推動青年文化體驗計畫相關事宜，本部得發放文化禮金（下稱本禮金）予

符合資格且完成登記之青年，由其自行使用。

二、

本部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本禮金相關

加碼活動，相關加碼條件、辦理方式另定之。

本禮金實施期間由本部另行公告，本部並得視實際需求或經費使用情形，另

行公告延長或提前停止。

三、

本禮金應使用於國內藝文產業之實體場域消費，其適用消費類別及範圍如

下：

四、

藝文展演及文化體驗類：（一）

指於博物館、地方文化館、社區營造場域、文資保存及活化經營場

域、音樂展演空間、藝文展演空間、畫廊及其他藝文活動場域之實

體門市販售之門票、活動票券、週邊商品及服務等。

1.

指於售票系統之實體門市或線上平臺販售之表演藝術、展覽、文化

體驗之門票、活動票券、週邊商品等。

2.

指街頭藝人於開放展演場地之展演及創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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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娛樂類：（二）

指於電影院之實體門市或線上平臺販售之國產電影片票券、週邊商

品等。

1.

指於唱片行、樂器行之實體門市販售之音樂與影片光碟片、樂器、

樂譜等商品。

2.

指於售票系統之實體門市或線上平臺販售之本國流行音樂、影展及

相關藝文體驗活動之票劵、週邊商品。

3.

圖書類：（三）

指於書店、出版業及相關圖書銷售據點之實體門市及相關實體展售活動

販售之實體圖書、雜誌、報紙零售或訂閱服務等，但不包含便利商店、

百貨、超市、量販店，以及以文具、3C、禮品、生活雜貨等其他商品
為主要銷售項目者；偏遠地區文具行等複合式經營之圖書銷售據點，亦

得納入適用範圍。

文創工藝類：（四）

指於文創園區及聚落、文創展會及市集販售之商品及服務，以及實際從

事文創及工藝產品創作、展示及銷售者之實體門市販售之商品及服務。

前項適用消費類別及範圍，本部得依實務運作情形，定期公告調整。

申請適用本禮金之店家應符合前點適用類別及範圍，並具下列資格之一：五、

依法辦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一）

依法辦理商業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二）

無第一款、第二款登記而有稅籍登記者。（三）

有實際從事藝文相關交易之自然人。（四）

本禮金適用店家（以下簡稱適用店家）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六、

符合前點資格要件之店家，至活動專屬行動應用程式（以下簡稱活動應

用程式）或網頁登錄基本資料，檢附應備文件，並提供帳戶資料用於經

費請撥及核銷作業。

（一）

店家經本部審核前款基本資料、應備文件齊備者，始取得收受本禮金之

資格。

（二）

店家未依規定程序申請，本部得不受理其申請；經審核如需補正者，本

部得要求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三）

前項店家申請應備文件，由本部另行公告。

本部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以下簡稱專戶銀行），以辦理對適用店家之撥

款作業。

七、

適用店家之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2025/3/24 下午4:27 文化部辦理青年文化體驗計畫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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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管理平台記錄適用店家收取本禮金之交易資料，將定期交由適用店

家確認。

（一）

經適用店家確認前款交易資料無誤後，本部管理平台將產生匯撥款明細

表交付專戶銀行。

（二）

專戶銀行依匯撥款明細表，執行撥款作業並回傳撥款結果明細資料至本

部管理平台。

（三）

本部管理平台收到撥款結果明細資料與匯撥款明細表進行銷帳作業。（四）

適用店家應於本部指定日期前，於本部管理平台完成收受本禮金之交易明細

確認。超過前開期限，本部不予撥款。

本禮金登記資格：八、

一百十三年度：（一）

出生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者。

一百十四年度：（二）

出生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者。

除前項各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一）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人員之具有我國國籍之眷屬。（二）

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三）

大陸地區人民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且取得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許可。

（四）

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五）

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六）

前三款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

留許可未廢止者。

（七）

第三款至前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八）

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九）

民眾申請登記本禮金，應符合前點資格，並依下列登記領取及使用方式辦

理：

九、

登記領取：（一）

民眾於活動應用程式或網頁登入或註冊成為會員，並於完成年齡身

分驗證後，始得領取本禮金。申請資料頁記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出生日期，應以戶籍資料為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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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若無行動裝置或行動裝置無上網功能者，始得向本部申請書面

領取，申請通過後仍應於網頁登入註冊為會員。依前目或本目擇一

登記後，不得再轉換。

2.

登記領取時間由本部另行公告，逾期未登記者，不得領取。3.
民眾透過活動應用程式使用本禮金至符合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適用店

家消費。

（二）

本禮金每人限領取一次，應於本部指定日期前使用完畢，逾期未使用

者，失其效力。

（三）

本禮金不得找零、轉售(含有價讓售、無償轉讓)、收購等，亦不得另再
兌換成等值之現金。

（四）

本禮金不得用於折抵藝文表演票券及商品因退、換票(貨)所產生之手續
費。

（五）

持本禮金買賣交易衍生之退、換貨，依照適用店家規定辦理，但以不退

還現金為原則。

（六）

民眾登記領取本禮金時，須確保登錄資料之正確性及真實性，如有不實，應

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

適用店家申請支付款項時，應對所提出憑證之交易事實及真實性負責，並應

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本部得對適用店家及民眾進行監督查核，並得採取必要之措施，包含但不限

於暫時停止交易功能等，適用店家及民眾應予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十二、

前項受監督查核之適用店家應提供相關交易憑證，包含但不限於交易發票、

收據、出貨單、收支明細等足證交易事實之文件，且應載明交易品項及交易

時間，以供查驗。

適用店家若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適用店家資格，並

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款項，尚未撥付之款項得不予撥

付：

十三、

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而取得適用店家資格

者、民眾領用資格者。

（一）

違反第四點第九點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第十一點或第十二點者。（二）

有停業、歇業、解散、撤銷、廢止登記或其他非合法營業之情事。（三）

其他經本部認定有違反本禮金發放意旨，且情節重大。（四）

民眾若經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領取資格，並得以書面

行政處分追回已折抵之禮金金額：

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而取得領取資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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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四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第十點或第十

二點。

（二）

其他經本部認定有違反本禮金發放意旨，且情節重大。（三）

依前點撤銷或廢止之店家，於本部命繳回之款項尚未繳回前，或違規情節重

大者，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請為適用本禮金之店家。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由本部另行解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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